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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23405810 號 

審      定   

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。 

事 實 一、健保署 112年 10月 26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函要旨 

（一）經查申請人為登錄執業中之地政士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應以

第 1類第 5目被保險人(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職業者)身分投

保健保。經該署於 112年 8月 15日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

函請申請人補辦投保，惟逾期仍未辦理。爰此，該署依規定逕予

成立投保單位，單位名稱為「郭○○地政士」、單位代號為

「000000000」；並辦理申請人追溯自 107年 11月 1日起改以專

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之投保手續，將於核計 112 年 10

月份健保費時，一併計收追溯加保期間之保險費。 

（二）另追溯加保期間投保金額之核定情形，請參閱「最近 5年投保金

額核定明細表」，112 年 3 月起之投保金額暫以 111 年度之月平

均執行業務所得核定，如需調整者，請填妥「全民健康保險投保

金額調整申報表」併檢附 111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

本，寄回該署憑辦。 

二、申請人不服，檢附健保署上開函，向本部申請爭議審議。 

理 由 一、法令依據 

（一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條第 1項第 1款第 5目、第 11條第 1項前

段、第 20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2項。 

（二）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11條及第 46條第 1項第 4款。 

（三）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 1項。 

二、本件經審查卷附「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 郭○○-地政士證

書資料、郭○○-開業資料」、保險對象投保歷史、營利所得或執行

業務所得查詢作業、107 年度至 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

清單、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申報表、健保署 112年 12月 13

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函及附件「郭○○地政士-最近 5年投

保金額核定明細表」等相關資料影本及健保署意見書記載，認為：

申請人於 87年領有地政士證書(87○○○○字第 000000號)，並於

91 年 3 月 28 日加入○○○○○○地政士公會，於 102 年開業(郭

○○地政士事務所，開業執照字號「102○○○○○○字第 000000

號」)，屬第 1 類第 5 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，惟其卻

以第 2類被保險人身分加保於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職業工會，

核與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「第一類被保險人不

得為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。」不符，經健保署於 112年 8月間

發函輔導申請人以第 1 類被保險人身分投保未果，乃於 112 年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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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逕辦追溯自 107年 11月 1日起成立投保單位「郭○○地政士」，

並核定申請人追溯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改以第 1 類第 5 目被保險

人(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職業者)身分投保，經核並無不合。 

三、申請人雖主張其參與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職業工會，皆屬自行

執業且無聘僱任何人員，一直辛苦經營，也很少能達到最低健保投

保標準(112年依舊一樣)。試問賺的錢連最低投保薪資都不足，如

何成立投保單位？110 年很幸運接到一批建商案件才能有如此收

入，只因健保署認定其屬執行業務就須另行成立投保單位，並往前

追繳 5年健保費，其參與職業工會皆依工會通知繳納健保費用，並

無漏繳，如健保署認定必須補足 110年度收入之健保費，其願依收

入補繳應納健保費用，但將其退出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職業工

會另行成立投保單位一事有待商榷。目前地政士業務，民眾大部分

自行辦理，只有少部分才會委託專業人員代為處理不動產業務，仲

介業的案件也委託給與仲介簽約的地政士辦理，建設公司案件一般

也委託熟識地政士辦理，獨立經營的地政士幾乎是辛苦經營，只因

可方便照顧家庭。其一直自行執業，連家人都無幫忙，且無聘任何

人員，完全合乎加入職業工會要件，只因一年幸運接到建設公司的

案件就要另行成立投保單位，無法接受，請撤銷處分，並自 107年

開始回歸新高市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投保云云，所稱核不足

採，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健保署意見書陳明，略以： 

1.依地政士法第 5條、第 7條、第 12條及第 33條規定略以，經地

政士考試及格者，得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

關申請核發地政士證書。地政士應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，

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登記，並領得地政士開業執照，

始得執業，地政士應設立事務所執行業務，登記後，非加入該管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，不得執業。經查詢內政部地政司

全球資訊網地政士開業資訊查詢系統有關申請人開業資料，申請

人執照核發日期為 102 年 12 月 14 日、執照字號為 102○○○○

○字第 0000006號、事務所名稱為「郭○○地政士事務所」、91年

3 月 28 日加入「○○○○○○地政士公會」，確認其為登錄執業

中之地政士，係屬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所指依專門

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或其他法規取得執業資格之人員。該署依

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規定(公法上 5 年請求權)，核定申請人自

107 年 11 月 1 日起改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身分加

保，另為避免重複計收保險費，併逕予註銷申請人原非適法身分

加保資料，辦理追溯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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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職業工會轉出。 

2.該署參酌申請人 106 年度至 109 年度執行業務所得金額(106 年

為 9萬 8,190元、107年為 22萬 4,636元、108年為 4萬 9,610

元、109 年為 4萬 6,424 元)，核定申請人 107 年 11 月至 111 年

2 月以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法定最低投保金額(投保金額分級表第 6級)核計保險費，另以

申請人 110 年度執行業務所得金額 107 萬 4,870 元核定 111 年 3

月至 112 年 10 月投保金額為 9 萬 2,100 元，又 112 年 11 月 28

日該署受理申請人所送「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申報表」及

「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」調降投保金額，經核

算申請人 111 年度執行業務所得 14 萬 2,110 元，核定自 112 年

3月起調整投保金額為 3萬 3,300元（投保金額分級表第 6級），

綜上，該署核定申請人改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身分加保，並參

酌申請人執行業務所得調整投保金額，於法有據，核定並無不當。 

（二）查全民健康保險是ㄧ種強制性之社會保險，為達其自助互助及風

險分擔之目的，故採量能付費之原則，即將保險對象依其職業、

身分及所屬團體分為 6類，並按不同之所得能力計收保險費，同

時規範不得由個人選擇投保身分類別，具有第 1類被保險人資格

者，不得以第 2類被保險人身分投保，復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1

條所明定，本件申請人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，已如

前述，且為申請人所自承，其已具第 1類第 5目被保險人投保資

格，自不得以第 2類被保險人身分加保，有關申請人投保身分之

認定，並無由申請人自行決定之餘地，執行業務所得多寡，並不

影響申請人應以第 1 類第 5 目被保險人(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

行執業者)身分加保之結果，惟得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

4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，自行舉證申報其投保金額，最低不得低

於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被保險人之平均

投保金額，申請人所稱，核有誤解。 

四、綜上，健保署函知申請人，略以該署已逕予核定成立投保單位，並

辦理申請人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改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

業者之投保手續等語，於法並無不合，原核定應予維持。 

 

 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全民

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，審定如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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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13  年  3  月  6  日 

 

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(臺北市

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號)提起訴願。  

 

相關法令： 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目 

  「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六類：一、第一類：（五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

業者。」 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1 條第 1 項前段 

  「第一類被保險人不得為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。」 

三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 

  「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，依下列各款定之：三、自營作業者及
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：以其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。」「第一

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為無固定所得者，其投保金額，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

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，並由保險人查核；如申報不實，保險人得逕予

調整。」 

四、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 

  「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，指依專門職業及

技術人員考試法或其他法規取得執業資格之人員。」 

五、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46 條第 1 項第 4 款 

   「下列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，應配合投保金額分級表等級金額，依下列規定

向保險人申報：四、僱用被保險人數未滿五人之事業負責人、前款以外之專

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或屬於第一類被保險人之自營業主，除自行舉

證申報其投保金額者外，應按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申報。自行舉證申報

之投保金額，最低不得低於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被保險人之平均

投保金額及其所屬員工申報之最高投保金額。但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之

本款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，其自行舉證申報之投保金額，最低以

投保金額分級表第六級為限。」 

六、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 

  「公法上之請求權，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因五年間

不行使而消滅；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因十年間不行使

而消滅。」 

 

 


